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9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龍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心婕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

550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另涉傷害罪嫌，由檢察官為不

起訴處分確定）與告訴人丙○○（所涉恐嚇及公然侮辱罪

嫌，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互不相識，雙方於民國11

2年9月1日18時15分許，在臺北市大同區中山捷運站內搭乘

手扶梯時，因被告疑似插隊且碰撞告訴人同行友人即證人葉

羽茹，導致雙方發生口角衝突，被告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

意，在不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公共場所，對告訴人辱罵「幹

你娘」、「神經病」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

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認定犯罪事實

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

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

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需依

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

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者，刑

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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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

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

有罪之確信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偵訊之

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葉

羽茹於偵查中之證述、手機錄影、監視器影像光碟、手機錄

影畫面擷圖3張、手機錄影對話譯文1份、監視器影像擷圖4

張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諱言於上開時、地，確有口出「幹你娘」、

「神經病」等語，惟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略

以：我不是對告訴人或葉羽茹講「幹你娘」，我是對捷運站

人員講，在表達就算有碰到葉羽茹又怎樣，三字經是我的口

頭禪，這根本不是在跟告訴人講話。另我雖然有講「神經

病」，然是依當時現場情境，按照我自己的判斷，很自然地

說出來，不是在罵告訴人，是形容告訴人他們的行為很荒

謬，是在宣洩情緒，自然脫口而出等語。辯護人則以：本件

連告訴人同行友人葉羽茹都認為告訴人在挑釁被告，此從葉

羽茹之手機錄影畫面中，其向告訴人陳稱「你不要挑釁他」

等語可證，故告訴人不斷挑釁被告，全程處於咆哮狀態，根

據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被告之所以講出公訴

意旨所指之言語，完全是因為雙方發生衝突，講出內心之情

緒抒發，且當時除捷運站務人員外，並無任何第三人，根據

個案脈絡，可知被告並無貶損他人名譽之意，被告之言語固

然造成告訴人心裡不悅，但並非刑法第309條保護之範圍等

情詞，為被告辯護。

五、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9月1日18時15分許，在臺北市大同區中山捷運

站之乘車月台，當其進入手扶梯時，就有無碰觸到告訴人同

行友人葉羽茹之身體，與告訴人在乘車月台往上一層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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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口角衝突，被告在過程中口出包括「幹你娘」、「神經

病」等詞彙在內之言語，已據證人即告訴人丙○○、證人葉

羽茹於警詢、偵查時指訴及證述明確（見偵卷第29至33、47

至48、75至79、141至145頁），並有臺北捷運中山站監視器

影像畫面擷圖4張及影像光碟1片、證人葉羽茹提供之手機錄

影畫面擷圖3張、譯文1份及影像光碟1片等在卷可佐（見偵

卷第57至60、卷末光碟存放袋內），另經本院於審理時勘驗

證人葉羽茹提供之手機錄影光碟檔名「IMG_0174」之影像檔

案確認屬實，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對話譯文與擷圖1份在

卷可參（見本院易字卷第67、77至85頁），此部分事實先堪

認定。

(二)按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以公然為要件，所謂公然，

係指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所得共見共聞之情形而言。觀諸本案

被告為前揭言語之地點，係在捷運站內進出閘門外之平台，

此有上開監視器影像畫面、手機錄影畫面等擷圖可參（見偵

卷第58至60頁），該地點在捷運站營運時間內屬公共場所，

隨時可能有其他乘客經過，是被告為前開言語之場合，係不

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情形無疑，辯護人辯稱本件

發生時，僅有捷運站之站務人員在場，不符公然之要件，應

不可採。然而，被告雖有於上揭場所，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

突時，口出「幹你娘」、「神經病」之不雅言語，惟是否構

成公然侮辱罪，則必須為進一步探討：

　1.按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

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

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

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

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

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

（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

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

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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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就故意

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

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

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

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

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

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

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

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

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

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度憲

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56、57段可資參照）。

　2.次按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

見」。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之

各種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舉凡涉及

政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價值或

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而人格名譽權

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衝突

時，刑法第309 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之規

定。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之別，對

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

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

要』者」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

僅拘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

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

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

（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

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

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

譽 ＝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

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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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

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

（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

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

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

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例如「幹」字一詞，可能用以侮辱他

人，亦可能作為與親近友人問候之發語詞（如：「幹，最近

死到哪裡去了。」），或者宣洩情緒之詞（如：「幹，真

衰！」）；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

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

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

正確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

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

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

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

（例如記者在報導法院判決之公務員貪污犯行時，直言「厚

顏無恥」）；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

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論爭，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

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

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

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

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

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

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

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

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

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

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

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0年度台上字

第30號判決意旨參照）。

　3.查被告因與告訴人因上開原因而起口角衝突，經本院於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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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當庭勘驗前開「IMG_0174」之影像檔案，此係證人葉羽茹

以其手機錄影功能錄下被告及告訴人爭執之部分過程，勘驗

結果有本院113年10月25日審理時之勘驗筆錄及附件對話譯

文與擷圖可稽（見本院易字卷第67、77至85頁）。而本件被

告之所以當場口出「幹你娘」、「神經病」等言語，其緣由

可觀諸勘驗結果中影片時間1分1秒至2分0秒，以及2分1秒至

3分0秒之對話譯文：

　⑴（影片時間1分38秒至2分0秒）

　　證人葉羽茹：你剛剛推我...

　　被告：一個插一個，一個貼一個，一個接一個、一個接，本

　　　　　來...這本來就是這樣子。

　　證人葉羽茹：但你碰到我了。

　　告訴人：沒關係，他如果說的這麼多情形拿出來這邊就好

　　　　　　了。

　　證人葉羽茹：你要跟我道歉。

　　被告：啊，我就算碰到妳又怎麼樣？

　　證人葉羽茹：喔，你承認你碰到我了。

　　被告：你在路上走路不小心碰到人不會怎麼樣嘛。

　　證人葉羽茹：那你要說對不起吧。

　　捷運協助人員：好。暫停一下，暫停一下。

　　證人葉羽茹：是嗎？

　　被告:我沒有碰到她喔，我先講一下。

　　捷運協助人員：所以到底是？

　　被告：他給我...

　　證人葉羽茹：欸，你剛剛說了，你已經承認了。

　⑵（影片時間2分1秒至2分4秒）

　　告訴人：好，你就說嘛剛剛你有沒有揍我嘛，有沒有嘛？

　　捷運協助人員：等一下、等一下。欸。

　　證人葉羽茹：好了。

　　（影片時間2分5秒至2分7秒，被告一手拄著雨傘一手插腰，

站在捷運協助人員身旁面對著告訴人，被告接著移動腳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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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葉羽茹靠近，但並未碰觸到證人葉羽茹。）

　　捷運協助人員：你剛是說我們不要那個，對不對，我們HOLD

　　　　　　　　　一下。

　⑶（影片時間2分8秒至2分10秒，告訴人見被告靠近證人葉羽

茹，便將證人葉羽茹往後拉開，並站在證人葉羽茹面前；捷

運協助人員也將被告隔開，避免衝突。）

　　告訴人：離她遠一點啦。你在走什麼啦。

　　被告：她是有抹金粉是不是？幹你娘咧。

　　證人葉羽茹：好了，丙○○、好了，丙○○。

　　告訴人：公然侮辱，再加一個，太好了。謝謝你這份年終啦

　　　　　　。

　　被告：哈哈，欸。

　　證人葉羽茹：丙○○、丙○○，好了。好，你、你不要

　　　　　　　　動...不要。

　⑷（影片時間2分21秒至2分24秒，捷運協助人員與被告溝通

時，告訴人往兩人所在位置移動，接著有推擠動作。）

　　被告：不用來這套、不用來這套、不用來這套。

　　告訴人：來啊。

　　證人葉羽茹：丙○○。你不要弄他、弄他，我都有錄影。

　　告訴人：我今天就是...我就是來領年終的，又揍人嘛、又

　　　　　　罵幹你娘嘛。很好，太好了。

　　被告：講半天誰看到。

　　捷運協助人員：呼叫...

　　證人葉羽茹：我有錄影，好不好？不要弄了，你不要這樣挑

　　　　　　　　釁他，你不要挑釁。

　⑸告訴人：他打我。

　　（影片時間2分45秒，告訴人手指著上方。）

　　證人葉羽茹：丙○○。

　　（影片時間2分47秒至2分48秒，被告也以手指著上方。）

　　被告：這個又怎樣？這個怎麼樣？

　　告訴人：沒有啊，就謝謝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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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人葉羽茹：丙○○。

　　（影片時間2分50秒，捷運協助人員站在告訴人、被告中

間，將兩人隔開，被告一手拄著傘一手插腰，撇頭往畫面上

方看去）

　　被告：神經病，這個只是證明你在說謊而已。

　4.由本院以上勘驗結果可知，被告與告訴人前已因被告進入手

扶梯時是否有碰觸到證人葉羽茹而發生口角，雙方在捷運站

平台等候捷運協助人員報警前來處理時，證人葉羽茹持手機

錄影，並與被告針對被告進入手扶梯時究竟有無推或碰及證

人葉羽茹一事有所爭執，被告認為即便因為進入手扶梯時有

不慎碰及證人葉羽茹身體，證人葉羽茹也毋須如此計較，然

證人葉羽茹堅持被告必須道歉，更以被告提及「就算碰到妳

又怎麼樣」一語，主張被告已經自承此事，相互僵持不下。

隨後，因證人葉羽茹仍持手機錄影，被告固有移動腳步往證

人葉羽茹靠近之情況，但並未有肢體接觸，此時告訴人見被

告靠近證人葉羽茹，則將證人葉羽茹往後拉，自己向前隔在

被告與證人葉羽茹之間，捷運協助人員為防免衝突也立即出

手將被告隔開，告訴人又同時對被告表示：「離她遠一點

啦。你在走什麼啦」，旋即引來被告回稱「她是有抹金粉是

不是？幹你娘咧。（台語）」綜合以上雙方言語交鋒之前後

脈絡，可徵被告當時與證人葉羽茹就進入手扶梯時2人身體

有無推、碰一事，意見已有歧異，證人葉羽茹在等待警察到

場處理時，又持續以手機錄影，接著被告雖朝證人葉羽茹靠

近，但並未有碰觸到證人葉羽茹，也無任何攻擊動作，惟告

訴人在拉開證人葉羽茹與被告之距離後，再同時以不悅之語

氣要求被告遠離證人葉羽茹，且不滿被告何以朝證人葉羽茹

走近，於此情境下，被告在口出「幹你娘」前，係先以「抹

金粉」一詞暗指證人葉羽茹是否特別嬌貴，連碰都碰不得，

緊接著才口出「幹你娘咧」一語，足見被告實係延續與證人

葉羽茹先前之爭執，欲強調告訴人及證人葉羽茹就陌生人間

在不慎情況下身體碰觸一事過於小題大作，加以告訴人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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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舉動及言語前，被告亦無碰觸到證人葉羽茹。衡諸雙方當

時係在口角衝突下，證人葉羽茹要求被告應為推、碰一事道

歉，告訴人又有較為強烈之舉動及言語，被告在無法認同對

方之說法與舉止下，因此口出「幹你娘」之不雅言語，顯然

係個人修養下宣洩不滿情緒之發言，並非在辱罵告訴人，且

被告當時之言論重點應在於「她是有抹金粉是不是」，而非

緊接於後之「幹你娘咧」。是以根據當時雙方對話之前後脈

絡以觀，被告之此部分言論應無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

價之意，而屬宣洩性言論結尾之口頭禪。

　5.又被告雖不否認其當下口出「神經病」一語，係針對告訴

人，且「神經病」一詞依照目前之社會通念，固難謂無負面

意涵，然是否造成受話者人格評價之貶損，非可一概而論，

如前所述，應審酌該爭議之言詞或舉動之內容，比對前後語

意、當時客觀環境情狀與為何有此用詞之前因後果等相關情

事，還原行為人陳述時之真意，而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

用、舉動之認知，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

之用語文字，即率爾論斷。準此，綜觀被告之供述、告訴人

之證述及前揭勘驗結果，可認證人葉羽茹於被告陳述「她是

有抹金粉是不是？幹你娘咧。（台語）」後，試圖平息紛

爭，且被告自始至終皆為一手拄著雨傘、一手插腰，未有其

他動作，惟告訴人在後續口角中，仍以「公然侮辱，再加一

個，太好了。謝謝你這份年終啦。」、「我今天就是...我

就是來領年終的」等言語刺激被告，並以肢體動作向被告示

意現場監視器皆有錄到被告傷害、公然侮辱之犯行，過程中

證人葉羽茹雖在旁提醒告訴人不要挑釁被告，然告訴人並未

停止其言語或動作，顯見告訴人係自願參與論爭，嗣因被告

與告訴人對於監視器是否能證明被告對告訴人涉犯傷害、公

然侮辱一事有不同意見，被告因此向告訴人口出「神經病，

這個只是證明你在說謊而已。」等語，可見被告此部分言論

之重點，在於表達其與告訴人意見相左，而當中「神經病」

一詞，雖為負面評價之用語，而讓告訴人感到不快，但細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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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此部分爭執之前後脈絡，被告究非毫無指涉具體事實之

抽象謾罵，且告訴人乃自願加入於爭端之中，並帶有刺激對

方情緒之口氣，對於被告之言語回擊，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

包容，而非一有負面詞彙，即認陳述者構成公然侮辱罪。從

而，「神經病」一詞，雖屬不雅，且可能使告訴人感受不

快、不悅，惟尚未達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

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且應屬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難以

逕認被告係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為此

部分言論。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雖認被告涉有公然侮辱罪嫌，然依據前引

司法院憲法法庭及最高法院之判決旨趣，公然侮辱罪就適用

範圍應為合理之限縮，本件依檢察官所提之證據方法，經本

院調查證據後，尚難認被告所述「幹你娘」一語係出於貶損

告訴人之意，另「神經病」一語，在告訴人負有較大幅度之

包容下，亦未達於貶損告訴人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之程度，

且衝突當下之短暫言語攻擊，亦難認被告具有公然侮辱之主

觀故意。因此，本件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

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供公訴，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瀚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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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9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龍銓






選任辯護人  王心婕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550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另涉傷害罪嫌，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與告訴人丙○○（所涉恐嚇及公然侮辱罪嫌，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互不相識，雙方於民國112年9月1日18時15分許，在臺北市大同區中山捷運站內搭乘手扶梯時，因被告疑似插隊且碰撞告訴人同行友人即證人葉羽茹，導致雙方發生口角衝突，被告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公共場所，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神經病」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需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者，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偵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葉羽茹於偵查中之證述、手機錄影、監視器影像光碟、手機錄影畫面擷圖3張、手機錄影對話譯文1份、監視器影像擷圖4張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諱言於上開時、地，確有口出「幹你娘」、「神經病」等語，惟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略以：我不是對告訴人或葉羽茹講「幹你娘」，我是對捷運站人員講，在表達就算有碰到葉羽茹又怎樣，三字經是我的口頭禪，這根本不是在跟告訴人講話。另我雖然有講「神經病」，然是依當時現場情境，按照我自己的判斷，很自然地說出來，不是在罵告訴人，是形容告訴人他們的行為很荒謬，是在宣洩情緒，自然脫口而出等語。辯護人則以：本件連告訴人同行友人葉羽茹都認為告訴人在挑釁被告，此從葉羽茹之手機錄影畫面中，其向告訴人陳稱「你不要挑釁他」等語可證，故告訴人不斷挑釁被告，全程處於咆哮狀態，根據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被告之所以講出公訴意旨所指之言語，完全是因為雙方發生衝突，講出內心之情緒抒發，且當時除捷運站務人員外，並無任何第三人，根據個案脈絡，可知被告並無貶損他人名譽之意，被告之言語固然造成告訴人心裡不悅，但並非刑法第309條保護之範圍等情詞，為被告辯護。
五、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9月1日18時15分許，在臺北市大同區中山捷運站之乘車月台，當其進入手扶梯時，就有無碰觸到告訴人同行友人葉羽茹之身體，與告訴人在乘車月台往上一層之平台發生口角衝突，被告在過程中口出包括「幹你娘」、「神經病」等詞彙在內之言語，已據證人即告訴人丙○○、證人葉羽茹於警詢、偵查時指訴及證述明確（見偵卷第29至33、47至48、75至79、141至145頁），並有臺北捷運中山站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4張及影像光碟1片、證人葉羽茹提供之手機錄影畫面擷圖3張、譯文1份及影像光碟1片等在卷可佐（見偵卷第57至60、卷末光碟存放袋內），另經本院於審理時勘驗證人葉羽茹提供之手機錄影光碟檔名「IMG_0174」之影像檔案確認屬實，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對話譯文與擷圖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易字卷第67、77至85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以公然為要件，所謂公然，係指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所得共見共聞之情形而言。觀諸本案被告為前揭言語之地點，係在捷運站內進出閘門外之平台，此有上開監視器影像畫面、手機錄影畫面等擷圖可參（見偵卷第58至60頁），該地點在捷運站營運時間內屬公共場所，隨時可能有其他乘客經過，是被告為前開言語之場合，係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情形無疑，辯護人辯稱本件發生時，僅有捷運站之站務人員在場，不符公然之要件，應不可採。然而，被告雖有於上揭場所，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突時，口出「幹你娘」、「神經病」之不雅言語，惟是否構成公然侮辱罪，則必須為進一步探討：
　1.按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56、57段可資參照）。
　2.次按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見」。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之各種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舉凡涉及政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價值或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而人格名譽權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衝突時，刑法第309 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之規定。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之別，對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僅拘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 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 ＝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例如「幹」字一詞，可能用以侮辱他人，亦可能作為與親近友人問候之發語詞（如：「幹，最近死到哪裡去了。」），或者宣洩情緒之詞（如：「幹，真衰！」）；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例如記者在報導法院判決之公務員貪污犯行時，直言「厚顏無恥」）；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論爭，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0年度台上字第30號判決意旨參照）。
　3.查被告因與告訴人因上開原因而起口角衝突，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勘驗前開「IMG_0174」之影像檔案，此係證人葉羽茹以其手機錄影功能錄下被告及告訴人爭執之部分過程，勘驗結果有本院113年10月25日審理時之勘驗筆錄及附件對話譯文與擷圖可稽（見本院易字卷第67、77至85頁）。而本件被告之所以當場口出「幹你娘」、「神經病」等言語，其緣由可觀諸勘驗結果中影片時間1分1秒至2分0秒，以及2分1秒至3分0秒之對話譯文：
　⑴（影片時間1分38秒至2分0秒）
　　證人葉羽茹：你剛剛推我...
　　被告：一個插一個，一個貼一個，一個接一個、一個接，本
　　　　　來...這本來就是這樣子。
　　證人葉羽茹：但你碰到我了。
　　告訴人：沒關係，他如果說的這麼多情形拿出來這邊就好
　　　　　　了。
　　證人葉羽茹：你要跟我道歉。
　　被告：啊，我就算碰到妳又怎麼樣？
　　證人葉羽茹：喔，你承認你碰到我了。
　　被告：你在路上走路不小心碰到人不會怎麼樣嘛。
　　證人葉羽茹：那你要說對不起吧。
　　捷運協助人員：好。暫停一下，暫停一下。
　　證人葉羽茹：是嗎？
　　被告:我沒有碰到她喔，我先講一下。
　　捷運協助人員：所以到底是？
　　被告：他給我...
　　證人葉羽茹：欸，你剛剛說了，你已經承認了。
　⑵（影片時間2分1秒至2分4秒）
　　告訴人：好，你就說嘛剛剛你有沒有揍我嘛，有沒有嘛？
　　捷運協助人員：等一下、等一下。欸。
　　證人葉羽茹：好了。
　　（影片時間2分5秒至2分7秒，被告一手拄著雨傘一手插腰，站在捷運協助人員身旁面對著告訴人，被告接著移動腳步往證人葉羽茹靠近，但並未碰觸到證人葉羽茹。）
　　捷運協助人員：你剛是說我們不要那個，對不對，我們HOLD
　　　　　　　　　一下。
　⑶（影片時間2分8秒至2分10秒，告訴人見被告靠近證人葉羽茹，便將證人葉羽茹往後拉開，並站在證人葉羽茹面前；捷運協助人員也將被告隔開，避免衝突。）
　　告訴人：離她遠一點啦。你在走什麼啦。
　　被告：她是有抹金粉是不是？幹你娘咧。
　　證人葉羽茹：好了，丙○○、好了，丙○○。
　　告訴人：公然侮辱，再加一個，太好了。謝謝你這份年終啦
　　　　　　。
　　被告：哈哈，欸。
　　證人葉羽茹：丙○○、丙○○，好了。好，你、你不要
　　　　　　　　動...不要。
　⑷（影片時間2分21秒至2分24秒，捷運協助人員與被告溝通時，告訴人往兩人所在位置移動，接著有推擠動作。）
　　被告：不用來這套、不用來這套、不用來這套。
　　告訴人：來啊。
　　證人葉羽茹：丙○○。你不要弄他、弄他，我都有錄影。
　　告訴人：我今天就是...我就是來領年終的，又揍人嘛、又
　　　　　　罵幹你娘嘛。很好，太好了。
　　被告：講半天誰看到。
　　捷運協助人員：呼叫...
　　證人葉羽茹：我有錄影，好不好？不要弄了，你不要這樣挑
　　　　　　　　釁他，你不要挑釁。
　⑸告訴人：他打我。
　　（影片時間2分45秒，告訴人手指著上方。）
　　證人葉羽茹：丙○○。
　　（影片時間2分47秒至2分48秒，被告也以手指著上方。）
　　被告：這個又怎樣？這個怎麼樣？
　　告訴人：沒有啊，就謝謝你啊。
　　證人葉羽茹：丙○○。
　　（影片時間2分50秒，捷運協助人員站在告訴人、被告中間，將兩人隔開，被告一手拄著傘一手插腰，撇頭往畫面上方看去）
　　被告：神經病，這個只是證明你在說謊而已。
　4.由本院以上勘驗結果可知，被告與告訴人前已因被告進入手扶梯時是否有碰觸到證人葉羽茹而發生口角，雙方在捷運站平台等候捷運協助人員報警前來處理時，證人葉羽茹持手機錄影，並與被告針對被告進入手扶梯時究竟有無推或碰及證人葉羽茹一事有所爭執，被告認為即便因為進入手扶梯時有不慎碰及證人葉羽茹身體，證人葉羽茹也毋須如此計較，然證人葉羽茹堅持被告必須道歉，更以被告提及「就算碰到妳又怎麼樣」一語，主張被告已經自承此事，相互僵持不下。隨後，因證人葉羽茹仍持手機錄影，被告固有移動腳步往證人葉羽茹靠近之情況，但並未有肢體接觸，此時告訴人見被告靠近證人葉羽茹，則將證人葉羽茹往後拉，自己向前隔在被告與證人葉羽茹之間，捷運協助人員為防免衝突也立即出手將被告隔開，告訴人又同時對被告表示：「離她遠一點啦。你在走什麼啦」，旋即引來被告回稱「她是有抹金粉是不是？幹你娘咧。（台語）」綜合以上雙方言語交鋒之前後脈絡，可徵被告當時與證人葉羽茹就進入手扶梯時2人身體有無推、碰一事，意見已有歧異，證人葉羽茹在等待警察到場處理時，又持續以手機錄影，接著被告雖朝證人葉羽茹靠近，但並未有碰觸到證人葉羽茹，也無任何攻擊動作，惟告訴人在拉開證人葉羽茹與被告之距離後，再同時以不悅之語氣要求被告遠離證人葉羽茹，且不滿被告何以朝證人葉羽茹走近，於此情境下，被告在口出「幹你娘」前，係先以「抹金粉」一詞暗指證人葉羽茹是否特別嬌貴，連碰都碰不得，緊接著才口出「幹你娘咧」一語，足見被告實係延續與證人葉羽茹先前之爭執，欲強調告訴人及證人葉羽茹就陌生人間在不慎情況下身體碰觸一事過於小題大作，加以告訴人為以上舉動及言語前，被告亦無碰觸到證人葉羽茹。衡諸雙方當時係在口角衝突下，證人葉羽茹要求被告應為推、碰一事道歉，告訴人又有較為強烈之舉動及言語，被告在無法認同對方之說法與舉止下，因此口出「幹你娘」之不雅言語，顯然係個人修養下宣洩不滿情緒之發言，並非在辱罵告訴人，且被告當時之言論重點應在於「她是有抹金粉是不是」，而非緊接於後之「幹你娘咧」。是以根據當時雙方對話之前後脈絡以觀，被告之此部分言論應無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之意，而屬宣洩性言論結尾之口頭禪。
　5.又被告雖不否認其當下口出「神經病」一語，係針對告訴人，且「神經病」一詞依照目前之社會通念，固難謂無負面意涵，然是否造成受話者人格評價之貶損，非可一概而論，如前所述，應審酌該爭議之言詞或舉動之內容，比對前後語意、當時客觀環境情狀與為何有此用詞之前因後果等相關情事，還原行為人陳述時之真意，而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舉動之認知，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即率爾論斷。準此，綜觀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證述及前揭勘驗結果，可認證人葉羽茹於被告陳述「她是有抹金粉是不是？幹你娘咧。（台語）」後，試圖平息紛爭，且被告自始至終皆為一手拄著雨傘、一手插腰，未有其他動作，惟告訴人在後續口角中，仍以「公然侮辱，再加一個，太好了。謝謝你這份年終啦。」、「我今天就是...我就是來領年終的」等言語刺激被告，並以肢體動作向被告示意現場監視器皆有錄到被告傷害、公然侮辱之犯行，過程中證人葉羽茹雖在旁提醒告訴人不要挑釁被告，然告訴人並未停止其言語或動作，顯見告訴人係自願參與論爭，嗣因被告與告訴人對於監視器是否能證明被告對告訴人涉犯傷害、公然侮辱一事有不同意見，被告因此向告訴人口出「神經病，這個只是證明你在說謊而已。」等語，可見被告此部分言論之重點，在於表達其與告訴人意見相左，而當中「神經病」一詞，雖為負面評價之用語，而讓告訴人感到不快，但細繹雙方此部分爭執之前後脈絡，被告究非毫無指涉具體事實之抽象謾罵，且告訴人乃自願加入於爭端之中，並帶有刺激對方情緒之口氣，對於被告之言語回擊，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而非一有負面詞彙，即認陳述者構成公然侮辱罪。從而，「神經病」一詞，雖屬不雅，且可能使告訴人感受不快、不悅，惟尚未達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且應屬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難以逕認被告係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為此部分言論。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雖認被告涉有公然侮辱罪嫌，然依據前引司法院憲法法庭及最高法院之判決旨趣，公然侮辱罪就適用範圍應為合理之限縮，本件依檢察官所提之證據方法，經本院調查證據後，尚難認被告所述「幹你娘」一語係出於貶損告訴人之意，另「神經病」一語，在告訴人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下，亦未達於貶損告訴人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之程度，且衝突當下之短暫言語攻擊，亦難認被告具有公然侮辱之主觀故意。因此，本件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供公訴，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瀚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9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龍銓



選任辯護人  王心婕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
550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另涉傷害罪嫌，由檢察官為不起
    訴處分確定）與告訴人丙○○（所涉恐嚇及公然侮辱罪嫌，由
    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互不相識，雙方於民國112年9月
    1日18時15分許，在臺北市大同區中山捷運站內搭乘手扶梯
    時，因被告疑似插隊且碰撞告訴人同行友人即證人葉羽茹，
    導致雙方發生口角衝突，被告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
    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公共場所，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
    「神經病」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
    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認定犯罪事實
    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
    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
    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需依
    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
    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者，刑
    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
    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
    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
    有罪之確信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偵訊之
    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葉羽
    茹於偵查中之證述、手機錄影、監視器影像光碟、手機錄影
    畫面擷圖3張、手機錄影對話譯文1份、監視器影像擷圖4張
    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諱言於上開時、地，確有口出「幹你娘」、「
    神經病」等語，惟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略以
    ：我不是對告訴人或葉羽茹講「幹你娘」，我是對捷運站人
    員講，在表達就算有碰到葉羽茹又怎樣，三字經是我的口頭
    禪，這根本不是在跟告訴人講話。另我雖然有講「神經病」
    ，然是依當時現場情境，按照我自己的判斷，很自然地說出
    來，不是在罵告訴人，是形容告訴人他們的行為很荒謬，是
    在宣洩情緒，自然脫口而出等語。辯護人則以：本件連告訴
    人同行友人葉羽茹都認為告訴人在挑釁被告，此從葉羽茹之
    手機錄影畫面中，其向告訴人陳稱「你不要挑釁他」等語可
    證，故告訴人不斷挑釁被告，全程處於咆哮狀態，根據憲法
    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被告之所以講出公訴意旨所
    指之言語，完全是因為雙方發生衝突，講出內心之情緒抒發
    ，且當時除捷運站務人員外，並無任何第三人，根據個案脈
    絡，可知被告並無貶損他人名譽之意，被告之言語固然造成
    告訴人心裡不悅，但並非刑法第309條保護之範圍等情詞，
    為被告辯護。
五、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9月1日18時15分許，在臺北市大同區中山捷運
    站之乘車月台，當其進入手扶梯時，就有無碰觸到告訴人同
    行友人葉羽茹之身體，與告訴人在乘車月台往上一層之平台
    發生口角衝突，被告在過程中口出包括「幹你娘」、「神經
    病」等詞彙在內之言語，已據證人即告訴人丙○○、證人葉羽
    茹於警詢、偵查時指訴及證述明確（見偵卷第29至33、47至
    48、75至79、141至145頁），並有臺北捷運中山站監視器影
    像畫面擷圖4張及影像光碟1片、證人葉羽茹提供之手機錄影
    畫面擷圖3張、譯文1份及影像光碟1片等在卷可佐（見偵卷
    第57至60、卷末光碟存放袋內），另經本院於審理時勘驗證
    人葉羽茹提供之手機錄影光碟檔名「IMG_0174」之影像檔案
    確認屬實，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對話譯文與擷圖1份在卷
    可參（見本院易字卷第67、77至85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
    定。
(二)按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以公然為要件，所謂公然，
    係指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所得共見共聞之情形而言。觀諸本案
    被告為前揭言語之地點，係在捷運站內進出閘門外之平台，
    此有上開監視器影像畫面、手機錄影畫面等擷圖可參（見偵
    卷第58至60頁），該地點在捷運站營運時間內屬公共場所，
    隨時可能有其他乘客經過，是被告為前開言語之場合，係不
    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情形無疑，辯護人辯稱本件
    發生時，僅有捷運站之站務人員在場，不符公然之要件，應
    不可採。然而，被告雖有於上揭場所，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
    突時，口出「幹你娘」、「神經病」之不雅言語，惟是否構
    成公然侮辱罪，則必須為進一步探討：
　1.按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
    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
    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
    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
    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
    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
    （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
    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
    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
    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就故意
    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
    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
    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
    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
    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
    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
    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
    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
    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
    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度憲
    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56、57段可資參照）。
　2.次按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
    見」。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之
    各種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舉凡涉及
    政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價值或
    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而人格名譽權
    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衝突
    時，刑法第309 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之規
    定。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之別，對
    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者」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僅拘
    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 條限
    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
    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
    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
    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
    「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 ＝侮辱
    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
    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
    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
    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
    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
    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
    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
    釋之可能。例如「幹」字一詞，可能用以侮辱他人，亦可能
    作為與親近友人問候之發語詞（如：「幹，最近死到哪裡去
    了。」），或者宣洩情緒之詞（如：「幹，真衰！」）；於
    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
    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
    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做
    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
    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
    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
    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例如記者在
    報導法院判決之公務員貪污犯行時，直言「厚顏無恥」）；
    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
    ，或自願參與論爭，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
    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
    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
    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
    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
    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
    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
    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
    、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
    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
    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
    後（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0年度台上字第30號判決意旨參照
    ）。
　3.查被告因與告訴人因上開原因而起口角衝突，經本院於審理
    時當庭勘驗前開「IMG_0174」之影像檔案，此係證人葉羽茹
    以其手機錄影功能錄下被告及告訴人爭執之部分過程，勘驗
    結果有本院113年10月25日審理時之勘驗筆錄及附件對話譯
    文與擷圖可稽（見本院易字卷第67、77至85頁）。而本件被
    告之所以當場口出「幹你娘」、「神經病」等言語，其緣由
    可觀諸勘驗結果中影片時間1分1秒至2分0秒，以及2分1秒至
    3分0秒之對話譯文：
　⑴（影片時間1分38秒至2分0秒）
　　證人葉羽茹：你剛剛推我...
　　被告：一個插一個，一個貼一個，一個接一個、一個接，本
　　　　　來...這本來就是這樣子。
　　證人葉羽茹：但你碰到我了。
　　告訴人：沒關係，他如果說的這麼多情形拿出來這邊就好
　　　　　　了。
　　證人葉羽茹：你要跟我道歉。
　　被告：啊，我就算碰到妳又怎麼樣？
　　證人葉羽茹：喔，你承認你碰到我了。
　　被告：你在路上走路不小心碰到人不會怎麼樣嘛。
　　證人葉羽茹：那你要說對不起吧。
　　捷運協助人員：好。暫停一下，暫停一下。
　　證人葉羽茹：是嗎？
　　被告:我沒有碰到她喔，我先講一下。
　　捷運協助人員：所以到底是？
　　被告：他給我...
　　證人葉羽茹：欸，你剛剛說了，你已經承認了。
　⑵（影片時間2分1秒至2分4秒）
　　告訴人：好，你就說嘛剛剛你有沒有揍我嘛，有沒有嘛？
　　捷運協助人員：等一下、等一下。欸。
　　證人葉羽茹：好了。
　　（影片時間2分5秒至2分7秒，被告一手拄著雨傘一手插腰，
    站在捷運協助人員身旁面對著告訴人，被告接著移動腳步往
    證人葉羽茹靠近，但並未碰觸到證人葉羽茹。）
　　捷運協助人員：你剛是說我們不要那個，對不對，我們HOLD
　　　　　　　　　一下。
　⑶（影片時間2分8秒至2分10秒，告訴人見被告靠近證人葉羽茹
    ，便將證人葉羽茹往後拉開，並站在證人葉羽茹面前；捷運
    協助人員也將被告隔開，避免衝突。）
　　告訴人：離她遠一點啦。你在走什麼啦。
　　被告：她是有抹金粉是不是？幹你娘咧。
　　證人葉羽茹：好了，丙○○、好了，丙○○。
　　告訴人：公然侮辱，再加一個，太好了。謝謝你這份年終啦
　　　　　　。
　　被告：哈哈，欸。
　　證人葉羽茹：丙○○、丙○○，好了。好，你、你不要
　　　　　　　　動...不要。
　⑷（影片時間2分21秒至2分24秒，捷運協助人員與被告溝通時
    ，告訴人往兩人所在位置移動，接著有推擠動作。）
　　被告：不用來這套、不用來這套、不用來這套。
　　告訴人：來啊。
　　證人葉羽茹：丙○○。你不要弄他、弄他，我都有錄影。
　　告訴人：我今天就是...我就是來領年終的，又揍人嘛、又
　　　　　　罵幹你娘嘛。很好，太好了。
　　被告：講半天誰看到。
　　捷運協助人員：呼叫...
　　證人葉羽茹：我有錄影，好不好？不要弄了，你不要這樣挑
　　　　　　　　釁他，你不要挑釁。
　⑸告訴人：他打我。
　　（影片時間2分45秒，告訴人手指著上方。）
　　證人葉羽茹：丙○○。
　　（影片時間2分47秒至2分48秒，被告也以手指著上方。）
　　被告：這個又怎樣？這個怎麼樣？
　　告訴人：沒有啊，就謝謝你啊。
　　證人葉羽茹：丙○○。
　　（影片時間2分50秒，捷運協助人員站在告訴人、被告中間
    ，將兩人隔開，被告一手拄著傘一手插腰，撇頭往畫面上方
    看去）
　　被告：神經病，這個只是證明你在說謊而已。
　4.由本院以上勘驗結果可知，被告與告訴人前已因被告進入手
    扶梯時是否有碰觸到證人葉羽茹而發生口角，雙方在捷運站
    平台等候捷運協助人員報警前來處理時，證人葉羽茹持手機
    錄影，並與被告針對被告進入手扶梯時究竟有無推或碰及證
    人葉羽茹一事有所爭執，被告認為即便因為進入手扶梯時有
    不慎碰及證人葉羽茹身體，證人葉羽茹也毋須如此計較，然
    證人葉羽茹堅持被告必須道歉，更以被告提及「就算碰到妳
    又怎麼樣」一語，主張被告已經自承此事，相互僵持不下。
    隨後，因證人葉羽茹仍持手機錄影，被告固有移動腳步往證
    人葉羽茹靠近之情況，但並未有肢體接觸，此時告訴人見被
    告靠近證人葉羽茹，則將證人葉羽茹往後拉，自己向前隔在
    被告與證人葉羽茹之間，捷運協助人員為防免衝突也立即出
    手將被告隔開，告訴人又同時對被告表示：「離她遠一點啦
    。你在走什麼啦」，旋即引來被告回稱「她是有抹金粉是不
    是？幹你娘咧。（台語）」綜合以上雙方言語交鋒之前後脈
    絡，可徵被告當時與證人葉羽茹就進入手扶梯時2人身體有
    無推、碰一事，意見已有歧異，證人葉羽茹在等待警察到場
    處理時，又持續以手機錄影，接著被告雖朝證人葉羽茹靠近
    ，但並未有碰觸到證人葉羽茹，也無任何攻擊動作，惟告訴
    人在拉開證人葉羽茹與被告之距離後，再同時以不悅之語氣
    要求被告遠離證人葉羽茹，且不滿被告何以朝證人葉羽茹走
    近，於此情境下，被告在口出「幹你娘」前，係先以「抹金
    粉」一詞暗指證人葉羽茹是否特別嬌貴，連碰都碰不得，緊
    接著才口出「幹你娘咧」一語，足見被告實係延續與證人葉
    羽茹先前之爭執，欲強調告訴人及證人葉羽茹就陌生人間在
    不慎情況下身體碰觸一事過於小題大作，加以告訴人為以上
    舉動及言語前，被告亦無碰觸到證人葉羽茹。衡諸雙方當時
    係在口角衝突下，證人葉羽茹要求被告應為推、碰一事道歉
    ，告訴人又有較為強烈之舉動及言語，被告在無法認同對方
    之說法與舉止下，因此口出「幹你娘」之不雅言語，顯然係
    個人修養下宣洩不滿情緒之發言，並非在辱罵告訴人，且被
    告當時之言論重點應在於「她是有抹金粉是不是」，而非緊
    接於後之「幹你娘咧」。是以根據當時雙方對話之前後脈絡
    以觀，被告之此部分言論應無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之意，而屬宣洩性言論結尾之口頭禪。
　5.又被告雖不否認其當下口出「神經病」一語，係針對告訴人
    ，且「神經病」一詞依照目前之社會通念，固難謂無負面意
    涵，然是否造成受話者人格評價之貶損，非可一概而論，如
    前所述，應審酌該爭議之言詞或舉動之內容，比對前後語意
    、當時客觀環境情狀與為何有此用詞之前因後果等相關情事
    ，還原行為人陳述時之真意，而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
    、舉動之認知，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
    用語文字，即率爾論斷。準此，綜觀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
    證述及前揭勘驗結果，可認證人葉羽茹於被告陳述「她是有
    抹金粉是不是？幹你娘咧。（台語）」後，試圖平息紛爭，
    且被告自始至終皆為一手拄著雨傘、一手插腰，未有其他動
    作，惟告訴人在後續口角中，仍以「公然侮辱，再加一個，
    太好了。謝謝你這份年終啦。」、「我今天就是...我就是
    來領年終的」等言語刺激被告，並以肢體動作向被告示意現
    場監視器皆有錄到被告傷害、公然侮辱之犯行，過程中證人
    葉羽茹雖在旁提醒告訴人不要挑釁被告，然告訴人並未停止
    其言語或動作，顯見告訴人係自願參與論爭，嗣因被告與告
    訴人對於監視器是否能證明被告對告訴人涉犯傷害、公然侮
    辱一事有不同意見，被告因此向告訴人口出「神經病，這個
    只是證明你在說謊而已。」等語，可見被告此部分言論之重
    點，在於表達其與告訴人意見相左，而當中「神經病」一詞
    ，雖為負面評價之用語，而讓告訴人感到不快，但細繹雙方
    此部分爭執之前後脈絡，被告究非毫無指涉具體事實之抽象
    謾罵，且告訴人乃自願加入於爭端之中，並帶有刺激對方情
    緒之口氣，對於被告之言語回擊，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
    ，而非一有負面詞彙，即認陳述者構成公然侮辱罪。從而，
    「神經病」一詞，雖屬不雅，且可能使告訴人感受不快、不
    悅，惟尚未達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
    容忍之程度，且應屬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難以逕認被
    告係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為此部分言
    論。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雖認被告涉有公然侮辱罪嫌，然依據前引
    司法院憲法法庭及最高法院之判決旨趣，公然侮辱罪就適用
    範圍應為合理之限縮，本件依檢察官所提之證據方法，經本
    院調查證據後，尚難認被告所述「幹你娘」一語係出於貶損
    告訴人之意，另「神經病」一語，在告訴人負有較大幅度之
    包容下，亦未達於貶損告訴人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之程度，
    且衝突當下之短暫言語攻擊，亦難認被告具有公然侮辱之主
    觀故意。因此，本件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
    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供公訴，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瀚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9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龍銓



選任辯護人  王心婕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550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另涉傷害罪嫌，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與告訴人丙○○（所涉恐嚇及公然侮辱罪嫌，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互不相識，雙方於民國112年9月1日18時15分許，在臺北市大同區中山捷運站內搭乘手扶梯時，因被告疑似插隊且碰撞告訴人同行友人即證人葉羽茹，導致雙方發生口角衝突，被告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公共場所，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神經病」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需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者，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偵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葉羽茹於偵查中之證述、手機錄影、監視器影像光碟、手機錄影畫面擷圖3張、手機錄影對話譯文1份、監視器影像擷圖4張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諱言於上開時、地，確有口出「幹你娘」、「神經病」等語，惟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略以：我不是對告訴人或葉羽茹講「幹你娘」，我是對捷運站人員講，在表達就算有碰到葉羽茹又怎樣，三字經是我的口頭禪，這根本不是在跟告訴人講話。另我雖然有講「神經病」，然是依當時現場情境，按照我自己的判斷，很自然地說出來，不是在罵告訴人，是形容告訴人他們的行為很荒謬，是在宣洩情緒，自然脫口而出等語。辯護人則以：本件連告訴人同行友人葉羽茹都認為告訴人在挑釁被告，此從葉羽茹之手機錄影畫面中，其向告訴人陳稱「你不要挑釁他」等語可證，故告訴人不斷挑釁被告，全程處於咆哮狀態，根據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被告之所以講出公訴意旨所指之言語，完全是因為雙方發生衝突，講出內心之情緒抒發，且當時除捷運站務人員外，並無任何第三人，根據個案脈絡，可知被告並無貶損他人名譽之意，被告之言語固然造成告訴人心裡不悅，但並非刑法第309條保護之範圍等情詞，為被告辯護。
五、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9月1日18時15分許，在臺北市大同區中山捷運站之乘車月台，當其進入手扶梯時，就有無碰觸到告訴人同行友人葉羽茹之身體，與告訴人在乘車月台往上一層之平台發生口角衝突，被告在過程中口出包括「幹你娘」、「神經病」等詞彙在內之言語，已據證人即告訴人丙○○、證人葉羽茹於警詢、偵查時指訴及證述明確（見偵卷第29至33、47至48、75至79、141至145頁），並有臺北捷運中山站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4張及影像光碟1片、證人葉羽茹提供之手機錄影畫面擷圖3張、譯文1份及影像光碟1片等在卷可佐（見偵卷第57至60、卷末光碟存放袋內），另經本院於審理時勘驗證人葉羽茹提供之手機錄影光碟檔名「IMG_0174」之影像檔案確認屬實，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對話譯文與擷圖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易字卷第67、77至85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以公然為要件，所謂公然，係指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所得共見共聞之情形而言。觀諸本案被告為前揭言語之地點，係在捷運站內進出閘門外之平台，此有上開監視器影像畫面、手機錄影畫面等擷圖可參（見偵卷第58至60頁），該地點在捷運站營運時間內屬公共場所，隨時可能有其他乘客經過，是被告為前開言語之場合，係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情形無疑，辯護人辯稱本件發生時，僅有捷運站之站務人員在場，不符公然之要件，應不可採。然而，被告雖有於上揭場所，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突時，口出「幹你娘」、「神經病」之不雅言語，惟是否構成公然侮辱罪，則必須為進一步探討：
　1.按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56、57段可資參照）。
　2.次按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見」。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之各種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舉凡涉及政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價值或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而人格名譽權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衝突時，刑法第309 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之規定。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之別，對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僅拘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 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 ＝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例如「幹」字一詞，可能用以侮辱他人，亦可能作為與親近友人問候之發語詞（如：「幹，最近死到哪裡去了。」），或者宣洩情緒之詞（如：「幹，真衰！」）；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例如記者在報導法院判決之公務員貪污犯行時，直言「厚顏無恥」）；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論爭，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0年度台上字第30號判決意旨參照）。
　3.查被告因與告訴人因上開原因而起口角衝突，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勘驗前開「IMG_0174」之影像檔案，此係證人葉羽茹以其手機錄影功能錄下被告及告訴人爭執之部分過程，勘驗結果有本院113年10月25日審理時之勘驗筆錄及附件對話譯文與擷圖可稽（見本院易字卷第67、77至85頁）。而本件被告之所以當場口出「幹你娘」、「神經病」等言語，其緣由可觀諸勘驗結果中影片時間1分1秒至2分0秒，以及2分1秒至3分0秒之對話譯文：
　⑴（影片時間1分38秒至2分0秒）
　　證人葉羽茹：你剛剛推我...
　　被告：一個插一個，一個貼一個，一個接一個、一個接，本
　　　　　來...這本來就是這樣子。
　　證人葉羽茹：但你碰到我了。
　　告訴人：沒關係，他如果說的這麼多情形拿出來這邊就好
　　　　　　了。
　　證人葉羽茹：你要跟我道歉。
　　被告：啊，我就算碰到妳又怎麼樣？
　　證人葉羽茹：喔，你承認你碰到我了。
　　被告：你在路上走路不小心碰到人不會怎麼樣嘛。
　　證人葉羽茹：那你要說對不起吧。
　　捷運協助人員：好。暫停一下，暫停一下。
　　證人葉羽茹：是嗎？
　　被告:我沒有碰到她喔，我先講一下。
　　捷運協助人員：所以到底是？
　　被告：他給我...
　　證人葉羽茹：欸，你剛剛說了，你已經承認了。
　⑵（影片時間2分1秒至2分4秒）
　　告訴人：好，你就說嘛剛剛你有沒有揍我嘛，有沒有嘛？
　　捷運協助人員：等一下、等一下。欸。
　　證人葉羽茹：好了。
　　（影片時間2分5秒至2分7秒，被告一手拄著雨傘一手插腰，站在捷運協助人員身旁面對著告訴人，被告接著移動腳步往證人葉羽茹靠近，但並未碰觸到證人葉羽茹。）
　　捷運協助人員：你剛是說我們不要那個，對不對，我們HOLD
　　　　　　　　　一下。
　⑶（影片時間2分8秒至2分10秒，告訴人見被告靠近證人葉羽茹，便將證人葉羽茹往後拉開，並站在證人葉羽茹面前；捷運協助人員也將被告隔開，避免衝突。）
　　告訴人：離她遠一點啦。你在走什麼啦。
　　被告：她是有抹金粉是不是？幹你娘咧。
　　證人葉羽茹：好了，丙○○、好了，丙○○。
　　告訴人：公然侮辱，再加一個，太好了。謝謝你這份年終啦
　　　　　　。
　　被告：哈哈，欸。
　　證人葉羽茹：丙○○、丙○○，好了。好，你、你不要
　　　　　　　　動...不要。
　⑷（影片時間2分21秒至2分24秒，捷運協助人員與被告溝通時，告訴人往兩人所在位置移動，接著有推擠動作。）
　　被告：不用來這套、不用來這套、不用來這套。
　　告訴人：來啊。
　　證人葉羽茹：丙○○。你不要弄他、弄他，我都有錄影。
　　告訴人：我今天就是...我就是來領年終的，又揍人嘛、又
　　　　　　罵幹你娘嘛。很好，太好了。
　　被告：講半天誰看到。
　　捷運協助人員：呼叫...
　　證人葉羽茹：我有錄影，好不好？不要弄了，你不要這樣挑
　　　　　　　　釁他，你不要挑釁。
　⑸告訴人：他打我。
　　（影片時間2分45秒，告訴人手指著上方。）
　　證人葉羽茹：丙○○。
　　（影片時間2分47秒至2分48秒，被告也以手指著上方。）
　　被告：這個又怎樣？這個怎麼樣？
　　告訴人：沒有啊，就謝謝你啊。
　　證人葉羽茹：丙○○。
　　（影片時間2分50秒，捷運協助人員站在告訴人、被告中間，將兩人隔開，被告一手拄著傘一手插腰，撇頭往畫面上方看去）
　　被告：神經病，這個只是證明你在說謊而已。
　4.由本院以上勘驗結果可知，被告與告訴人前已因被告進入手扶梯時是否有碰觸到證人葉羽茹而發生口角，雙方在捷運站平台等候捷運協助人員報警前來處理時，證人葉羽茹持手機錄影，並與被告針對被告進入手扶梯時究竟有無推或碰及證人葉羽茹一事有所爭執，被告認為即便因為進入手扶梯時有不慎碰及證人葉羽茹身體，證人葉羽茹也毋須如此計較，然證人葉羽茹堅持被告必須道歉，更以被告提及「就算碰到妳又怎麼樣」一語，主張被告已經自承此事，相互僵持不下。隨後，因證人葉羽茹仍持手機錄影，被告固有移動腳步往證人葉羽茹靠近之情況，但並未有肢體接觸，此時告訴人見被告靠近證人葉羽茹，則將證人葉羽茹往後拉，自己向前隔在被告與證人葉羽茹之間，捷運協助人員為防免衝突也立即出手將被告隔開，告訴人又同時對被告表示：「離她遠一點啦。你在走什麼啦」，旋即引來被告回稱「她是有抹金粉是不是？幹你娘咧。（台語）」綜合以上雙方言語交鋒之前後脈絡，可徵被告當時與證人葉羽茹就進入手扶梯時2人身體有無推、碰一事，意見已有歧異，證人葉羽茹在等待警察到場處理時，又持續以手機錄影，接著被告雖朝證人葉羽茹靠近，但並未有碰觸到證人葉羽茹，也無任何攻擊動作，惟告訴人在拉開證人葉羽茹與被告之距離後，再同時以不悅之語氣要求被告遠離證人葉羽茹，且不滿被告何以朝證人葉羽茹走近，於此情境下，被告在口出「幹你娘」前，係先以「抹金粉」一詞暗指證人葉羽茹是否特別嬌貴，連碰都碰不得，緊接著才口出「幹你娘咧」一語，足見被告實係延續與證人葉羽茹先前之爭執，欲強調告訴人及證人葉羽茹就陌生人間在不慎情況下身體碰觸一事過於小題大作，加以告訴人為以上舉動及言語前，被告亦無碰觸到證人葉羽茹。衡諸雙方當時係在口角衝突下，證人葉羽茹要求被告應為推、碰一事道歉，告訴人又有較為強烈之舉動及言語，被告在無法認同對方之說法與舉止下，因此口出「幹你娘」之不雅言語，顯然係個人修養下宣洩不滿情緒之發言，並非在辱罵告訴人，且被告當時之言論重點應在於「她是有抹金粉是不是」，而非緊接於後之「幹你娘咧」。是以根據當時雙方對話之前後脈絡以觀，被告之此部分言論應無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之意，而屬宣洩性言論結尾之口頭禪。
　5.又被告雖不否認其當下口出「神經病」一語，係針對告訴人，且「神經病」一詞依照目前之社會通念，固難謂無負面意涵，然是否造成受話者人格評價之貶損，非可一概而論，如前所述，應審酌該爭議之言詞或舉動之內容，比對前後語意、當時客觀環境情狀與為何有此用詞之前因後果等相關情事，還原行為人陳述時之真意，而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舉動之認知，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即率爾論斷。準此，綜觀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證述及前揭勘驗結果，可認證人葉羽茹於被告陳述「她是有抹金粉是不是？幹你娘咧。（台語）」後，試圖平息紛爭，且被告自始至終皆為一手拄著雨傘、一手插腰，未有其他動作，惟告訴人在後續口角中，仍以「公然侮辱，再加一個，太好了。謝謝你這份年終啦。」、「我今天就是...我就是來領年終的」等言語刺激被告，並以肢體動作向被告示意現場監視器皆有錄到被告傷害、公然侮辱之犯行，過程中證人葉羽茹雖在旁提醒告訴人不要挑釁被告，然告訴人並未停止其言語或動作，顯見告訴人係自願參與論爭，嗣因被告與告訴人對於監視器是否能證明被告對告訴人涉犯傷害、公然侮辱一事有不同意見，被告因此向告訴人口出「神經病，這個只是證明你在說謊而已。」等語，可見被告此部分言論之重點，在於表達其與告訴人意見相左，而當中「神經病」一詞，雖為負面評價之用語，而讓告訴人感到不快，但細繹雙方此部分爭執之前後脈絡，被告究非毫無指涉具體事實之抽象謾罵，且告訴人乃自願加入於爭端之中，並帶有刺激對方情緒之口氣，對於被告之言語回擊，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而非一有負面詞彙，即認陳述者構成公然侮辱罪。從而，「神經病」一詞，雖屬不雅，且可能使告訴人感受不快、不悅，惟尚未達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且應屬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難以逕認被告係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為此部分言論。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雖認被告涉有公然侮辱罪嫌，然依據前引司法院憲法法庭及最高法院之判決旨趣，公然侮辱罪就適用範圍應為合理之限縮，本件依檢察官所提之證據方法，經本院調查證據後，尚難認被告所述「幹你娘」一語係出於貶損告訴人之意，另「神經病」一語，在告訴人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下，亦未達於貶損告訴人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之程度，且衝突當下之短暫言語攻擊，亦難認被告具有公然侮辱之主觀故意。因此，本件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供公訴，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瀚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